
苗木花卉出口报关检疫有何要求？

产品名称 苗木花卉出口报关检疫有何要求？

公司名称 聚海国际货运代理（广东）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第一国际F座1415

联系电话  13925560180

产品详情

现在正是是花卉苗木出口的旺季，而在鲜活植物们出境前，需要完成哪些步骤呢？和我们聚海国际一起
来了解种苗花卉出口那些事！

一、获取出境种苗花卉注册登记资质

海关对出境种苗花卉实行注册登记制度，种植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我国和输入国家或地区规定的植物卫生防疫要求。

2.近两年未发生重大植物疫情，未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3.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4.建立种植档案。

5.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植保员。

6.符合其他相关规定。

二、种植场日常监管

1.海关对出境种苗花卉种植场进行日常监管，检查种植场内外环境卫生、生产设施、有害生物发生及控
制情况。

2.双边协议有年度审核要求的，须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向海关提出年度审核申请。

三、申报与受理

货主或其代理人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申报，填写出境货物申报表，在检验检疫无纸化系



统上传单证资料（合同或信用证、代理报检委托书、其他按规定应提供的证单）。海关对申报项目进行
审核：

1.种植场是否已获得出口注册登记资质等。

2.上传申报资料的完整性、有效性、一致性。

经审核符合出口申报规定的，予以受理，否则不予受理。

四、现场检疫

海关关员开展现场检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包装材料、栽培介质检查。

2.核对植物数量和品种。

3.植株检查。

4.将检查发现的昆虫、软体动物或可疑的病害植株、病枝、病叶和根结，带回实验室作检疫鉴定。

5.抽样检疫。按照要求，抽取样品和栽培介质送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检疫。

五、实验室检疫

通过实验室检疫，鉴定现场检获的昆虫、软体动物、病害的种类。从样品植物植株根部、栽培生长介质
分离线虫，并鉴定线虫的种类。

六、结果评定及检疫处理

检疫结果评定分为以下几种，针对不同结果需进行对应的检疫处理：

1.检疫合格。未发现输入国家关注的有害生物，并符合有关检疫规定、符合贸易合同或信用证等所订明
检疫要求的，发出电子底账并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2.检疫不合格。经检疫发现输入国家关注的有害生物，或不符合检疫要求的，或植物感染一般性病虫的
，经除害处理合格的，发出电子底账并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无法进行除害处理的，不准出境。

3.需作检疫处理的，在海关的指导和监督下予以相应的杀虫、杀菌处理；栽培生长介质不合格的，须更
换为经检疫合格的栽培生长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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